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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部分关系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对象之中的基础而重要的关系。分体论作为研究“部分—整体”关系的理论，
既是谓词逻辑的一种应用，也是形式本体论的一个分支。一般而言，分体论系统是通过将一些形式本体论的内容加入谓

词逻辑来构建的。以Ｐ．霍夫达提出经典分体论系统ＣＬＭ为基础，可以证明诸多涉及部分关系的定理，这些定理连同公
理既表达了部分关系又表达了同一关系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本体论含义。因此，部分关系的基本性质为解决涉及部分关

系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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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关系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对象之中的基
础而重要的关系。无论是在日常语言，还是在

逻辑以及形而上学中，部分关系都被大量使用

或讨论。２０世纪上半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莱
斯涅夫斯基（Ｌｅｓ＇ｎｉｅｗｓｋｉ）创立了专门研究部分—
整体关系的现代理论———分体论，其英文单词

“ｍｅｒｅｏｌｏｇｙ”源自希腊语“μερο”，词头“ｍｅｒｏｓ”
意思是“部分”或者“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分

体论是指研究部分及其相应整体的公理化一阶

理论，是谓词逻辑的一种应用。但是，也有学者

用高阶理论或者自然语言的命题表述来处理分

体论问题。诸多重要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都持

续参与到分体论及相关哲学问题讨论中。部分

关系的性质对解决相关问题起着重要而基础的

作用，因而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一　部分关系的研究史概述
部分或者部分—整体关系具有很强的直观

性，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即被广泛讨论。柏拉图通

过部分关系阐述了一与多的哲学关系①，并讨论

了与部分—整体关系密切相关的“组成与同一”

论题②。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专门讨论了

“一个在另一个”的关系，并根据有的整体在部分

之中提出了“在部分之外便无整体”的观点③。人

格问题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重要问题。由于个

人同一性与部分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对部

分关系的考察也进入到认识论的视野中。洛克曾

设计了一系列分裂思想实验，并通过部分关系讨

论了人格同一性问题。如在“切手”思想实验中，

手一旦切掉，人不再感受断手的冷暖，它就不再是

自我的一部分，因而人的物理实体可以变化④。

虽然部分关系在传统哲学中被大量讨论，但

专门针对部分关系的系统研究较少，且人们对部

分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往往包含了强烈的哲学预

设。如柏拉图哲学讨论的殊相与共相之间的分有

关系是性质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

学》中通过部分—整体关系讨论了著名的“青铜

与雕像”问题⑤，形式和质料同时被纳入这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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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中。洛克关于人格同一性的另一个“割小

指”思想实验，则假设人的自我意识随着被割掉

的小指而离去，那么，小指与先前的个体保持人格

同一性。如果身体其他部分得以继存，拥有了全

新的自我意识，那么小指和小指以外的身体就分

别构成两个独立的人格者①。这里，自我意识其

实构成了个人同一性的基础。

现代分体论对部分—整体关系的考察主要针

对的是对象间的外延关系。进入２０世纪以后，从
莱斯涅夫斯基开始形成的当代分体论用公理化方

法对部分关系加以研究，其具体方法为在一阶逻

辑基础上加入部分性质公理并以此形成分体论系

统。１９１６年至 １９３１年，莱斯涅夫斯基就形式的
部分—整体关系发表了一系列哲学和逻辑论文，

并于１９２７年创造了“ｍｅｒｅｏｌｏｇｙ”一词②。莱斯涅
夫斯基创立分体论的一个初衷是，用一种唯名论

系统作为数学的基础替代集合论，以克服集合论

悖论。在他的理解中，所有 Ａｓ的类指的是 Ａｓ的
唯一的部分和，因为每一个对象都隶属于自身的

一部分，所以没有不是自身一部分的类，罗素悖论

便不存在。其后，莱斯涅夫斯基的学生塔尔斯基

（Ｔａｒｓｋｉ）以两个分体论公设和四个几何公设建构
了他的立体几何系统，该系统以“部分”和“球体”

为初始概念，定义了“真部分”“分离”“总和”“外

切”“内切”“外接”“内接”“同心”“点”“等距”

“立体”“（点在立体）内部”等概念，与欧氏几何

具有一一映射的关系，其公设系统在三维欧式几

何中具有一个模型③。

１９４０年，伦纳德（ＨｅｎｒｙＳ．Ｌｅｏｎａｒｄ）和古德曼
（ＮｅｌｓｏｎＧｏｏｄｍａｎ）的经典论文《个体演算及其运
用》发表后，分体论逐渐成为当代本体论探讨的

一个核心议题。该论文认为传统逻辑关心两方面

的问题，一为个体间的同一与区别，一为类中属于

和包含关系。然而，这样的逻辑却无法处理更进

一步的部分之间或部分和类之间的关系。例如，

传统逻辑难于处理所有窗子的类和所有房子的类

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两者既不相同又不具有包含

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很明确，每一个窗子

都是某一个房子的部分④。因此，传统逻辑忽略

了非常重要的部分—整体关系，而分体论恰好可

以提供讨论此类问题的简便方式。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后，分体论成为逻辑学家、本体论者和计算机

科学家普遍关注的议题。不同的公理系统被建

立，较为著名的有夏尔维（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ｈａｒｖｙ）于１９８０
年提出的经典分体论⑤ 和卡萨蒂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Ｃａｓａｔｉ）、瓦尔齐（ＡｃｈｉｌｌｅＣ．Ｖａｒｚｉ）于 １９９９年提出
的经典外延分体论⑥，Ｐ．霍夫达（ＰａｕｌＨｏｖｄａ）于
２００９年提出的经典分体论⑦是与经典外延分体论
等价的系统。这些系统在不同程度上都沿用了莱

斯涅夫斯基、塔尔斯基或者古德曼的分体论内容，

其中稍强的一些系统基本都与之前的分体论等价

或者为其扩充。齐硕姆（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Ｄ．刘易斯
（ＤａｖｉｄＬｅｗｉｓ）、范·因瓦根（ＰｅｔｅｒＶａｎＩｎｗａｇｅｎ）
等哲学家对分体论及其在哲学方面的应用作出过

广泛的讨论。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波兰学者帕科夫斯基
（Ｌ．Ｐｏｌｋｏｗｓｋｉ）和斯考隆（Ａ．Ｓｋｏｗｒｏｎ）扩展了帕夫
拉克（Ｚ．Ｐａｗｌａｋ）的粗糙集理论并提出粗糙分体论
（ＲｏｕｇｈＭｅｒｅｏｌｏｇｙ），将其用于复杂对象系统的合
成质料控制，并推广到粗糙信息颗粒和粒度计算，

该理论在粗糙性理论研究中逐渐占据重要地

位⑧。另外，分体论也被应用于自然语言的研究，

莫尔特曼（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ｋｅＭｏｌｔｍａｎｎ）研究了包含部分
关系的自然语句，利用英语等语言的数据分析了

包含部分关系的复数名词，不可数名词，定语和状

语修饰语，名词和副词量词等的语义⑨。

二　基础分体论与经典分体论系统
分体论之所以能成为研究部分—整体关系的

基础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分体论者对部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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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作的公理化尝试具有较少本体论预设。大部分

学者如塔尔斯基、Ｄ．刘易斯、霍夫达等人都将“部
分”作为形成分体论系统的初始概念，并认为部

分关系一般都具有以下三个基本性质。（１）自反
性：一物为其自身的部分；（２）传递性：一物部分
的部分仍为该物的部分；（３）反对称性：两个不同
的物体不能互为对方的部分。

以上三个性质为部分关系最基本的性质，由

一阶逻辑加上这三个性质作为公理就形成了基础

分体论（ＧｒｏｕｎｄＭｅｒｅｏｌｏｇｙ）①。用符号“
!

”来表

示二元谓词“……是……的部分”，前述性质作为

特征公理如下：

公理１：
"##!#

（自反性公理）

公理２：
"#"$%#!$&$!#'#($)

（反对称

性公理）

公理３：
"#"$"*%#!$&$!*'#!*)

（传递

性公理）

两个物体之间的共同部分也是较基础的部分

关系。设
+

为
,

与
-

中的非自由变元，规定如下：

,.-(

/0

12%2!,&2!-)

,

ª
-(

/0

3,.-

,4-(

/0

,!-&3,(-

“
,.-

”表示
,

与
-

相交，即
,

与
-

有共同的部分，

“
,

ª
-

”表示
,

与
-

分离，即
,

与
-

不相交，或者说
,

与
-

没有有共同部分。“
,4-

”表示
,

是
-

的真部分。与

部分相对应的整体概念，在分体论中被称为分体

和（部分和）。从最一般的哲学直观而言，分体和

是将一些物体放在一起形成的东西，这个东西依

旧是一个物体。我们以两个物体的分体和为例，

假设Ｆｕ（ｚ，ｘ，ｙ）表示ｚ是ｘ与ｙ的分体和，那么分
体和的概念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１）Ｆｕ（ｚ，ｘ，ｙ）＝ｄｆｗ（ｚ≤ｗ ｘ≤ｗ&ｙ≤ｗ）
（２）Ｆｕ（ｚ，ｘ，ｙ）＝ｄｆｗ（ｚ獊ｗ ｗ獊ｘ5ｗ獊ｙ）
（３）Ｆｕ（ｚ，ｘ，ｙ）＝ｄｆｘ≤ｚ&ｙ≤ｚ&ｗ（ｗ≤ｚ→

ｗ獊ｘ5ｗ獊ｙ）
以上三种分体和概念为不同学者所使用，Ｒ．

埃伯利（ＲｏｌｆＡ．Ｅｂｅｒｌｅ）、Ｄ．博斯托克（ＤａｖｉｄＢｏｓ
ｔｏｃｋ）使用了（１）中的概念②，Ｐ．尼达姆（Ｐａｕｌ
Ｎｅｅｄｈａｍ）、Ｐ．西姆松（ＰｅｔｅｒＳｉｍｏｎｓ），卡萨帝和瓦
尔齐使用了（２）中的概念③。塔尔斯基与 Ｄ．刘易
斯则使用了（３）中的概念④。

以上形成分体和的条件事实上仅以“部分”

作为初始概念，其关系具有外延性。霍夫达引入

（２）和（３）中的观念并形式化为两种分体和模式。
6%#)

表示任一合式公式，变元
$

在
6%#)

或
-

中非自

由出现，项
-

区别于变元
#

，规定：

１－型分体和模式：
78１%-9:#;6%#)<)(

/0

"$%$.

-=1#%6%#)&$.#))

78%-9:#;6%#)<)

可以简写为
78%-96

#

)

⑤。该

模式定义了条件
6%#)

的分体和，也就是说
-

为满足
6

%#)

的所有个体的分体和。它的含义是：
-

与任一物

体
$

有共同部分，当且仅当存在
6

中的个体
#

与这一

物体
$

有共同部分。自然语言中，像“爱猫者的总和”

等概念因其模糊性而难以定义。即令给出某种定

义，在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或充分解释的前提下，它

也难于被描述清楚。但从部分—整体的关系角度来

形式化“所有爱猫者的总和”这一概念则较为容易，

我们也可以通过分体论对复合物的属性进行考察。

对任意的
6%#)

，
-

，
#

，
$

，霍夫达提出的 ２－型
分体和规定如下：

２－型分体和模式：
78２%-96

#

)(

/0

"#%6%#)'

#!-)&"$%$!-'1#%6%#)&$.#))

-

为
6%#)

中所有个体的２－型分体和，其含义
为：

6

中的每一个体都是
-

的一部分，并且
-

的每一

部分
$

都与
6

的某一个体相交。与部分相对应的

整体即分体和，其存在性公理如下：

公理４（
78１Ｅ）：1#6%#)'1*78１%*96

#

)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ｒｏｕｎｄＭｅｒｅｏｌｏｇｙ这一名称最早由卡萨帝和瓦尔齐所提出，该系统是形成其他分体论的基础。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ｏＣａｓａｔｉ，ＡｃｈｉｌｌｅＣ．Ｖａｒｚｉ．
Ｐａｒｔｓ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３６．

ＲｏｌｆＡＥｂｅｒｌｅ．“Ｓｏ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ａｌｃｕｌｉ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１９６７，１９６７，８（４）：２６７－２７８；ＤａｖｉｄＢｏｓ
ｔｏｃｋ．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Ｖｏｌ．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

ＰａｕｌＮｅｅｄｈａｍ．“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Ｏｒｄｅｒ”，Ｌｏｇｉｑｕｅ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ｅ，１９８１，２４（９３）：４９－６４；ＰｅｔｅｒＳｉｍｏｎｓ．Ｐａｒｔｓ：ＡＳｔｕｄｙｉ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ＲｏｂｅｒｔｏＣａｓａｔｉ，ＡｃｈｉｌｌｅＣ．Ｖａｒｚｉ．Ｐａｒｔｓ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Ｔａｒｓｋｉ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ｒｃｏｒａｎＪ．（Ｅｄ．），Ｌｏｇｉｃ，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ｍｅ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１９８３，
ｐｐ．２４－２９．

用集合论的表示方法，
:#;6%#)<

也就是
>#?6%#)@

。这里
6

是随意的，我们可以将猫作为谓词形成满足猫这一谓词的个体
#

，它指的

就是某只猫；也可以将所有爱猫者放在一起形成这里的
6

，那么每一个爱猫者都是其中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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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５（
78２Ｅ）：1#6%#)'1*78２%*96

#

)

某物有一真部分
#

，则与
#

分离的其他真部分

存在，且为
#

的补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我们有关
于补充的公理：

公理６（弱补公理，ＷｅａｋＳｕｐ，ＷＳ）：
"#"$%#4

$'1*%*!$&#

ª
*))

霍夫达利用这些原则组合形成了不同的分体

论系统。首先，基础分体论简称为 Ｍ系统，它是
包含公理１－公理３的最小一阶系统。然后，以Ｍ
系统为基础形成了５个分体论系统：在 Ｍ中增加
１－型分体和存在公理得到 ＧＭ１系统；在 Ｍ中增
加２－型分体和存在公理得到 ＧＭ２系统；将弱补
公理添入Ｍ系统中所形成的系统为ＭＭ系统；将
弱补公理添入 ＧＭ１系统中所形成的公理系统为
ＷＧＭ１系统；将弱补公理添入ＧＭ２系统所得到的
则称作ＣＬＭ系统，即经典分体论。

用
AB

表示系统
A

弱于
B

，Ａ为一公式，
AB

包括如下两方面：（１）
ACDEBCD

；（２）
1D

（
AFD

但
BCD

）。显然 ＧＭ１ＷＧＭ１，可以构造模型考
察各公理证明，这些系统由弱到强有 ＭＧＭ１
ＧＭ２ＣＬＭ，ＭＭＭＷＧＭ１ＣＬＭ，而其他系统
由于两两均含有对方不满足的模型，因此彼此之

间无扩充关系。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图１来说明，
其中由实线连接的箭头方向表示关系，而虚线
则表示两系统间没有扩充关系。

图１　各系统间的关系

三　部分关系的基本性质：ＣＬＭ系统
的定理及证明

利用一阶逻辑，在Ｍ系统中较易证明如下定
理１—６：

定理１：
"#"$"*%#4$&$4*'#4*)

定理２：
"##.#

定理３：
"#"$%#($'#!$&$!#)

（反对称

性公理的逆定理）

定理４：
"#"$%#($=#!$&$!#)

定理５：
"#"$"*%#($=%*!#=*!$))

定理６：
"#"$%#($'"*%*4#=*4$))

定理７：
"*%78２%*96

#

)'78１%*96
#

))

证明：我们在Ｍ系统中加以证明。对任意的
*

，需要证明如果
78２%*96

#

)

，则
78１%*96

#

)

。现在

假设
78２%*96

#

)

，且对任意
$

，我们假设
$.*

。因此存

在
2

使得
2!$

并且
2!*

。由
78２%*96

#

)

的定义，存在

#

使得
6%#)&2.#

。现在我们要证明的是
$.#

。因

为由
2.#

可知存在
G

使得
G!2

且
G!#

，又
2!$

，由

公理３（传递性公理），可知
G!$

。因此，
G!$

且

G!#

，即得
$.#

。所以，对任意的
*

，
78２（*96

#

），假

设
$.*

，我们得到
1#%6

（
#

）
&$.#)

。证毕。

定理８：
"*"$%1#%#!$&#.*)'$.*)

证明：对任意
*

，
$

，假设有一
#

使
#!$&#.*

。

由
#.*

，则
12%2!#&2!*)

，就取一
2

使
2!#

，由

2!#

且
#!$

，根据传递性公理，我们得到
2!$

，因

而
2!$

且
2!*

，故
$.*

。证毕。

定义：
H8I%-96

#

)(

/0

"#%6%#)'#!-)&"G

%"#%6%#)'#!G)'-!G)

，
-

为
6

#

的极小上界

（ｍｉｎｉｍａｌｕｐｐｅｒｂｏｕｎｄ，ｍｕｂ）。
定理９（Ｆｕ２ＭＵＢ）：

"*%78２%*96
#

)'H8I%*9

6

#

))

证明：取
*

为
6

#

的 ２－型分体和，由 ２－型分体
和的定义可以得到

"#%6%#)'#!*)

，因此
*

肯定

是
6

#

的一个上界。又取
$

为
6

#

的一个上界，则有
"

#%6%#)'#!$)

，因而我们只需证明
*!$

。

由２－型分体和存在公理可以得到一个分体
和

2

为
78２%2，［#;#($5#(*

］
)

，由此得到
*!2

。

若
2

＝
$

，则可知
*!$

。现在我们采用反证法，假设

$J2

。因为
$!2

，所以
$42

。由弱补公理，我们又

得到
,!2

并且
$

ª
,

。因为
,!2

，由 ２－型分体和的

定义可得
,.$5,.*

。又
$

ª
,

，则
,.*

。再取
G!,

且

G!*

。因为
G!*

，由２－型分体和定义的第２个合
取项

"$%$!*'1#%6%#)&$.#))

，可知
1#%6%#)&

G.#)

。特别地，我们取
6%+)&G.+

。因为
6%+)

，

先前假设
$

为上界，则
+!$

。但我们又知道
G.+

，

由定理８即得
G.$

。又因
G!,

，由定理８即可得

到
$.,

，这与
$

ª
,

矛盾。所以，根据反证法，
$(2

。

故
2!$

。结合
*!2

，即得
*!$

。证毕。

定理１０：
"*"$ %H 8 I%* 96

#

)& H 8 I%$ 9

6

#

)'*($)

证明：由于
*

和
$

均为
6

#

的极小上界，根据极

小上界的定义，我们立即得到
*!$

并且
$!*

。由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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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称性公理即得
*($

。

定理１１（Ｆｕ２Ｕｉｎｑｕｅｎｅｓｓ）：
"*"$%78２%*96

#

)

&78２%$96
#

)'*($)

。

证明：由定理９和定理１０即得需要的结果。
定理１２：

"$"*%78２%$96
#

)&78２%*9K
#

)&

%6%#)'K%#))'$!*)

证明：因为 ２－型分体和与极小上界的等价
性，只需证明极小上界的情形。对任意的

$

，
*

，若

$

，
*

分别为
6

#

的
K

#

的极小上界，由
6

#

的极小上界

定义可得，
"#%6%#)'#!$)&"G%"#%6%#)'

#!G)'$!G)

，因此对任意
#

，假设有
6%#)

，则
#!

$

，且。由
K

#

的极小上界的定义可得，
"#%K%#)'

#!*)

，同时因为
6%#)'K%#)

对任意
#

成立，所以

"#%K%#)'#!*)

。因此，对
6

#

的极小上界合取

式中的
G

取为
*

，立即可得
$!*

。证毕。

定理１３：
"#78２%#9:$?$!#<)

证明：显然，对任意的
*

有
*!#'*!#

，假设

$!#

对任意的
$

成立，由定理２则有
$.$

，２－型分
体和的定义即被满足，从而命题得证。

定理１４：
"#78２%#9:$?$(#<)

证明：设若
78２%ａ9:$?$(#<)

，由定理１３我们
只需证

78２%ａ9:$?$!#<)

。由于
#!

ａ，若
$!#

则

$!

ａ。若
$!

ａ，由定义知
$.#

。所以存在
*

使得
*!#

且
*!$

。因为
*.*

，则存在
G

使得
G!*

。由传递性

公理，
G!$

，所以
$.*

。所以，我们得到
"$%$!

ａ
'

1*%*!#&$.*))

。因此，我们得到
78２%ａ9:$?$!

#<)

。由 定 理 １３，
"#7 8 ２%# 9:$ ?$! # <)

以 及

Ｆｕ２Ｕｉｎｑｕｅｎｅｓｓ，所以我们得到ａ
(#

。即得
78２%#9

:$?$(#<)

，由于
#

是任意的，所以
"#78２%#9:$?$(

#<)

。证毕。

定理１５（Ｐｒｏｄｕｃｔ，交的产出定理）：
"#"$%#.

$'1*"G%G!*=%G!#&G!$)))

证明：假设
#.$

，则
1#L%#L!#&#L!$)

，令

6%#L)

为
#L!#&#L!$

，则
1#L6%#L)

。由２－型分体
和公理

1#L6%#L)'1*78２%*96
#L

)

，可得
1*78２%*9

6

#L

)

，令
*

为
6

#L

的分体和，由定理５，分体和即为极
小上界，可得

*

为
6

#L

的极小上界，由其定义得

"#L%#L!#&#L!$'#L!*)&"2%"#L%#L!#&#L!

$'#L!2)'*!2)

。对任意的
G

，由上述合取支

的左支即得
G!#&G!$'G!*

。再对极小上界

定义的右支的
2

取值为
#

，显然
"#L%#L!#&#L!

$'#L!#)

，那么我们就知道
*!#

。同理
*!$

。再

假设
G!*

，由传递性公理即得
G!#&G!$

。因

此，对任意的
G

，
G!*'G!#&G!$

也成立。所

以，存在
*

使得
"G%G!*=G!#&G!$)

。命题

得证。

定理 １６（ＢＬＵＢ）：
"#"$1*"G%*!G=#!

G&$!G)

该定理被称为二元最小上界（ｂｉｎａｒｙｌｅａｓｔ
ｕｐｐｅｒｂｏｕｎｄ，ＢＬＵＢ）定理。

证明：显然
1#L%#L!#5#L!$)

，令
6%#L)

为
#L!

#5#L!$

，则
1#L6%#L)

。再利用２－型分体和存在
公理和定理９依次得到

*

为
6

#L

的分体和及
6

#L

极小

上界。那么，由极小上界的定义的左支
"#L%#L!#

5#L!$'#L!*)

，对
#L

取值
#

，则
#!#5#!$

显然

成立，因而可得
#!*

。同理，可得
$!*

。现在假设

对任意
G

有
*!G

，由传递性公理即得
#!G

且
$!

G

。因此，
*!G'#!G&$!G

得证。又假设任

意
G

有
#!G&$!G

，由极小上界定义的右支
"2%"

#L%#L!#5#L!$'#L!2)'*!2)

。显然，将假设

的合取运用到
#L!#5#L!$

的两个析取支上，再

由传递性公理我们就得到
#L!G5#L!G

即得
#L!

G

，于是有
"#L%#L!#5#L!$'#L!G)

，因此
*!

G

。故我们也得到了对任意
G

，有
G!#&G!$'

*!G

。结合两方面的结果，命题得证。

定理１７：
"#"$%1**4#&"*%*4#'*4$)'

#!$)

证明：对任意的
#

，
$

，假设待证式的前提成立，

因为
1**4#

，取为
*

，又因为
"*%*4#'*4$)

，则

*4$

，于是
*4#&*4$

。因此，
#.$

。由Ｐｒｏｄｕｃｔ可
得，

12"G%G!2=G!#&G!$)

，取为
2

，显然

2!#&2!$

。若
2J#

，则
24#

，由前提假设知
24$

。

因为
24#

，所以由弱补公理，
12L

（
2L!#&2L

ª
2

），

显然
2L4#

，则
2L4$

。代入 Ｐｒｏｄｕｃｔ知
2L!2

，因此

2L.2

，但这与
2L

ª
2

矛盾。于是，
2(#

，则
#!$

。

证毕。

定义：
D%#)(

/0

31$$4#

　（原子的定义）
定理１８：

"#"$%"*%3D%#)53D%$))&%*4

#=*4$)'#($)

该定理和定理 ６相关，如果
#

和
$

是原子，则

定理６的逆命题的前件为真，因为它们都没有真
部分，但不能得出

#($

。因此，我们证明
#

或
$

不

为原子的情形。

证明：对任意的
#

，
$

，假设待证式的前提成

立。因
#

或
$

不是原子，假设
#

不是原子，任取
*4#

，

则
*4$

。因此，
$

也不是原子。于是可知，
#

和
$

都

不是原子，且由“
.

”的定义知
#.$

。若
#4$

，由前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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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假设则
#4#

，矛盾！因此，
3#4$

，同理
3$4#

。

因为
#.$

，由Ｐｒｏｄｕｃｔ可得，
12"G%G!2=G!#&

G!$)

，取为
2

，显然
2!#&2!$

。

若
2J#

，则
24#

。由弱补公理知，
12L%2L!

#&2L

ª
2)

，显然
2L4#

，则由前提假设可知
2L4$

。

代入Ｐｒｏｄｕｃｔ知
2L!2

，因此
2L.2

，但这与
2L

ª
2

矛盾。

因此，
2(#

。因此
#!$

，但
3#4$

，则
#($

。证毕。

定理１９：
"#"$%#($="*%*.#=*.$))

证明：对任意的
#

，
$

，显然由
#($

可知
"*%*.

#=*.$)

。因此，只需证明从右至左的情况，假设

前提
"*%*.#=*.$)

成立，由
#.#

即得
#.$

。若
#

4$

，由弱补公理则
18%8!$&8

ª
#)

。因为
8!$

，

所以
8.$

，由假设前提知
8.#

。这与
8

ª
#

矛盾，故

而
3#4$

。同理，
3$4#

。因为
#.$

，所以由

Ｐｒｏｄｕｃｔ可得，
12"G%G!2=G!#&G!$)

，取为

2

，显然
2!#&2!$

。

若
2J#

，则
24#

。因为
24#

，则由弱补公理，

可知
12L%2L!#&2L

ª
2)

。由
2L!#

知
2L.#

，由假设前

提知
2L.$

，则
12LL%2LL!2L&2LL!$)

，取为
2LL

。因为

2L!#

，由传递性公理则得
2LL!#

。所以，由

Ｐｒｏｄｕｃｔ知
2LL!2

，而因为
2LL!2L

，由
.

的定义则

2.2L

。但这与
2L

ª
2

矛盾。所以
2(#

。

因为
2(#

，则由
2!$

得
#!$

。又因为
3#4$

，

所以
#($

。证毕。

定理 ２０（强补原则，ＳｔｒｏｎｇＳｕｐ，ＳＳ）：
"*"$

（
"#%#!$'#.*)'$!*

）

证明：假设前提成立，即对任意的
$

，
*

，有
"#%#!

$'#.*)

，由自反性
$!$

，代入上式得，
$.*

。由

Ｐｒｏｄｕｃｔ可得
18"G%G!8=%G!$&G!*))

，取

其为
8

。则显然
8!$&8!*

。若
8($

，则
$!*

。若

8J$

，则
84$

。由弱补公理知
12%2!$&2

ª
8)

，取

为
2

。因为
2!$

，由假设前提，则
2.*

，于是
1GL%GL!

2&GL!*)

，取为
GL

，因为
GL!2

且
2!$

，由传递性

公理可知
GL!$

。又
GL!*

，由 Ｐｒｏｄｕｃｔ，则
GL!8

，

结合
GL!2

即得
8.2

。这与
2

ª
8

矛盾。因此，
8($

，

结合
8!*

，故而
$!*

。证毕。

又，容易证明上式等值于：
"#"*%3*!#'1$

%$!*&$

ª
#))

定理２１：
"#"$%1**4#&3#!$'1*%*4#&

3*4$))

证明：对任意的
#

，
$

，假设前提
1**4#&3#!

$

成立，由定理 １７知
3"*%*4#'*4$)

，用
"

和

1

的关系以及命题逻辑，即得
1*%*4#&3*4$)

。

定理２２：
1#1$#J$'31#"$#!$

证明：用反证法，假设
1#1$#J$

而
1#"$#!$

，

设
#

使得
"$#!$

。对前提，假设存在
+

，
I

且
+JI

。若

+

ª
I

，则
#!+&#!I

，这与
+

ª
I

矛盾。若
+.I

，由

Ｐｒｏｄｕｃｔ得
1*"G%G!*=%G!+&G!I))

，取为
*

，

显然
*!+&*!I

。对
+

，
I

，由ＢＬＵＢ知，
12"G%2!

G=

（
+!G&I!G

）
)

，取为
2

，显然
+!2

。

假设
+(2

，则
I!+

。因为
+JI

，则
+4I

。于是

由弱补公理知，
1,%,!I&,

ª
+)

。由假设前提知

#!+&#!,

，这与
,

ª
+

矛盾。同理，若
I(2

，也会产

生矛盾。

假设
2J+JI

，则
+42&I42

。取
+42

，则
1-

（
-!I&-

ª
+

）。由假设前提知
#!-&#!+

，这又与

-

ª
+

矛盾。

综上，假设不成立，命题得证。

定理２３：
"*%78２%*96

#

)=78１%*96
#

))

证明：从左至右的证明即为定理 ７。现在只
需证明：

"*%78１%*96
#

)'78２%*96
#

))

。

对任意的
*

，假设有
78１%*96

#

)

，即
"$%$.*=

1#%6

#

&$.#))

，我们欲得到
78２%*96

#

)

，即
"#%6%

#)'#!*)&"$%$!*'1#%6%#)&$.#))

。该合

取式的第二个合取支较易获得，因为由“
.

”的定

义我们立即知道
"$%$!*'$.*)

，再由
"$%$.*'

1#%6%#)&$.#))

，即可得到右支。

现在证明左支。再假设
"#%6%#)'#!*)

不成

立，即
3"#

（
6%#)'#!*

），可得
1#

（
6

（
#

）
&3#!

ｚ），就取它为
#

。由定理２０，
"*"$%"#%#!$'#.*)

'$!*)

得
"G%G!#'G.*)'#!*

，则
3#!*'

3"G%G!#'G.*)

，即得
3"G

（
G!#'G.*

），再

得到
1G%G!#&G

ª
*)

，取其为
G

。因为
G!#

，所以

我们得到
6%#)&%G.#)

，由
78１%*96

#

)

的定义，则有

G.*

。这与前述
G

ª
*

矛盾。因此假设不成立，我们得

到左支
"#%6%#)'#!*)

。证毕。

定理２４：
"#%6%#)=K%#))'"*%78２%*96

#

)

=78２%*9K
#

))

证明：因为定理２３，我们只需证明
"#%6

#

=

K%#))'"*%78１%*96１)=78１%*9K
#

))

。假设对

任意
#

，
6%#)

当且仅当
K%#)

，并假设对任意的
$

，
*

使得，如果有
$.*

，则存在
G

使得
6%#)&$.G

。因

为
6%#)

当且仅当
K%#)

，得
K%#)&$.G

，因此存在

G

使得
K%#)&$.G

。所以，从
$.*

和
$.*'1#%6%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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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1#%K%#)&$.#)

。同样，我们从
$

.*

和
$.*'1#%K%#)&$.#)

可以得到
1#%6%#)&

$.#)

。因此我们得到
%78１%*96１)=78１%*9K

#

))

，

故而结合假设，命题得证。

定理２５：
1#1$%#J$

）
51#6%#)'"*%78２%*9

6

#

)=H8I%*96

#

))

证明：容易证明：
1#1$%#J$)'"*%H8I%*9

6

#

)'1#6%#))

（
M

）。由于
1#1$%#J$)51#

6

（
#

）
'"*%78２%*96

#

)=H8I%*96

#

))

等值于
3%1#

1$%#J$)51#6%#))5"*%78２%*96
#

)=H8I

（
*9

6

#

）），因此也等值于
%3%1#1$%#J$)51#6%#))5

"*%78２%*96
#

)'H8I%*96

#

)))&%3%1#1$%#J$)

51#6

#

)5"*%H8I%*96

#

)'78２%*96
#

)))

，由定

理９，上面整个合取式前件肯定为真。现在考察
后件，若要其为假，必须使两个析取支同时不成

立。而
3%1#1$%#J$)51#6

（
#

）
)

为假，则
1#1$%

#J$)51#6

（
#)

为真，若
1#1$%#J$)

为真，则

由
M

有
"*%H8I%*96

#

)'1#6

（
#

）
)

，再结合２－型
分体和存在公理，可以得到后件

"*%H8I%*96

#

)

'78２%*96
#

)))

，这与其为假矛盾。同样，由２－型
分体和公理若

1#6

（
#

）则
1*78２%*96

#

)

，这与后件

"*%H8I%*96

#

)'78２%*96
#

))

亦矛盾。因此两个

合取支同时成立，命题得证。

四　公理和定理的本体论解读
就经典分体论的所有公理和定理而言，如

果个体变元的对象域包含物理实体或者一切实

体，那么这些公式都是对存在物的说明。或者

说，上述公理或定理都描述了物体间的部分关

系性质。

就几个公理而言，首先，如前所述，分体论

中的部分关系可以被区分为“部分”和“真部分”

关系，其中部分关系具有自反性、传递性和反对

称性，这是前三个公理所保证的。其次，分体和

存在公理保证了任何物体之间都可以形成一个

总和，也即是直观所说的任何一堆物体都可以

形成一个整体，该整体也为一个物体。最后，弱

补公理是对真部分性质的说明，其含义为：一物

体的任一真部分都有除这真部分之外的部分为

它的补充。

就各定理而言，定理１－定理８是Ｍ系统的内
定理。定理１表明：一物真部分的真部分仍为该

物的部分。这表明真部分关系也具有传递性。当

然，相应于部分关系，真部分关系还具有反自反性

和非对称性。定理 ２表明：一物完全包括自身。
定理 ３表明：如果两物相同，则彼此为对方的部
分。定理４表明：两物相同，其含义等同于彼此为
对方的部分。定理５表明：两物相同，其含义等同
于彼此的部分完全相同，这一定理在外延上揭示

了同一的部分关系本质。定理６表明：两物相同，
则彼此的真部分也完全相同。定理８表明：甲是
乙的部分，且甲与丙有共同部分，则乙与丙也有共

同部分。定理７表明：２－型分体和比１－型分体和
更强。同时，该定理的证明只用到了 Ｍ系统的公
理，这表明Ｍ系统虽然是一个较为弱的系统，但
也能从中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定理１５至定理 ２１表达了 ＣＬＭ中其他关于
部分关系的重要性质。定理１５表明：两物相交，
则肯定存在着相交部分的物体。定理１６则表明：
由任意两个物体可以形成一个以它们为部分的整

体物。定理１６和定理１５正好相对，从哲学的角
度讲，定理１６也说明任意两个物体可以形成一个
整体，而且这个整体实际上恰好就是它们的分体

和。定理１７表明：如果甲含有真部分，并且甲的
任何真部分都是乙的真部分，则甲是乙的部分。

定理１８表明：对非原子的物体，两个物体的所有
真部分相同，则两个物体相同。结合定理５，我们
就可以说：对非原子物体而言，两物相同的含义等

同于彼此的真部分相同。由于部分关系本身包含

了真部分或者同一关系，因此在对实体同一问题

进行考察时，为避免循环论证或者歧义，可以仅从

真部分是否相同的角度对实体的同一性进行判

定。定理１９表明：两物相同，其含义等同于，与其
中一个有共同部分的任意物体也与另一物体有共

同部分。这当然是符合直观的，因此，在古德曼的

《表象的结构》一书中，等词的定义即为：
#($(

/0

%*)%*.#N*.$)

①。古德曼还认为，分体论可用于

研究诸多重要但却常被忽略的问题，而相交（共

同部分）关系具有定义方便且能解释更多哲学概

念的特征。例如，两个实体是内在相关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指的是当其中一个被完全毁灭
时另一个必受影响，这从外延上看即指两个实体

有共同部分。因此，实体的内在关系可以定义为：

７３
①ＮｅｌｓｏｎＧｏｏｄｍａ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２ｎｄ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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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

Ｒ
$'#.$

，则关系 Ｒ是内在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于是，古德曼在该书中将初始符号改成了相交关

系①。定理２０（强补原则）表明：物体的任何部分
若都与另一物体有共同部分，则该物体也是另一

物体的部分②。定理 ２１表明：甲物若有真部分，
且甲并非乙的部分，则存在甲的某些真部分不是

乙的真部分。定理２２表明：如果至少存在着两个
物体，则不存在一个物体是所有物体的部分。就

客观世界而言，定理２２的前提显然成立，因此它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物质世界的丰富性。

定理９至定理 １４，以及定理 ２３至定理 ２５
表达了作为整体的极小上界与分体和的重要性

质。定理９表明：任何物体的分体和（总和）都
是它们的极小上界。定理 １０表明：物体的极小
上界具有唯一性，因此极小上界也是最小上界

（ＬｅａｓｔＵｐｐｅｒＢｏｕｎｄ）。定理 １１表明：分体和是
唯一的。也就是说，物体间形成的分体和（整

体）只有一个。这一结果保证了部分间形成整

体不是随意的，因而外延分体论可以成为处理

实体的部分转变问题的良好工具。定理 １２表
明：如果甲类物体的个体都是乙类物体的个体，

那么甲类物体的分体和是乙类物体分体和的部

分。定理１３表明：一物是其所有部分的分体
和。定理１４表明：任何个体的分体和是它自
己。定理２３表明：两个类型的分体和在经典分
体论中是等值的。因此，无论哪种分体和模式

所产生的分体和的性质都为经典分体论所接

受。定理２４表明：处于两种不同性质下的物体
相同，则这分属这两个性质的所有物体各自形

成的两个分体和（整体）也是相同的。举例来

说，如果有心脏的动物都有肾脏，反之亦是，那

么分体论就保证了有心脏的动物所能形成的整

体与有肾脏动物的整体是相同的。定理 ２５有
所限制地得到了分体和与极小上界的等值关

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限制其实极轻微，在本

体论意义上定理 ２５的前件肯定成立，所以，在
哲学运用中一般地有两个分体和与极小上界之

间的等价关系。

五　部分关系性质的本体论应用
部分关系普遍存在于事物之中，且同一关系

也可以用部分关系进行表达。前述部分关系的性

质集中于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分别是：部分，分

体和（整体）以及相同（同一）。经典分体论系统

的公理和诸多定理都可以表达为包含部分—整体

关系和同一关系的哲学命题。因此，作为形式本

体论的分体论已成为解决涉及部分关系问题的基

础性理论，并能够为分析和处理同一问题提供新

视角。物质构成关系作为经典的哲学论题，其中

广为讨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雕像与泥土”关系。

如果一尊雕像是由某一堆泥土塑成，那么雕像与

泥土是否为同一对象或者同一物体？在物质的构

成关系研究中，当代对物质构成现象最为流行的

解释是“构成论”（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Ｖｉｅｗ），其口号
为“构成并非同一性”，这一观点被称为对构成现

象的“标准解释”③。该理论认为，泥土构成雕像，

但是雕像与泥土不同一。其中一个原因为，虽然

泥土构成了雕像，但雕像未构成泥土，雕像比泥土

多了些东西④。如若这样，那么雕像比泥土多出

的部分是什么呢？这便与部分关系直接相关。由

于构成论者认为泥土和雕像在同一时间占据同一

位置却不相同，“同一时间占据同一位置”又很容

易被理解为二者拥有完全相同的部分，因此，有的

构成论者不承认分体论的外延原则⑤。这将必然

引致分体论者的疑难。又如，对晨星昏星问题，当

把晨星和昏星分别理解为金星的不同时间部分

时，由于它们彼此不为对方的部分，可以得出晨星

不等于昏星的结论⑥。个人同一性作为经典哲学

论题，当代学者从自我意识或者心理因果连续性

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但在一般意义

上，个人同一性问题指的是个人在部分发生转变

时如何保持自我同一的问题。以斯温伯恩（Ｓｗｉｎ
ｂｕｒｎ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个人同一性问题的核
心任务就是探讨，在 ｔ２时间的人 Ｐ２与早先 ｔ１时
间的人Ｐ１是否为同一个人。进言之，个人同一性
的标准就是跨时间的个体Ｐ１与Ｐ２作为同一个人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ｅｌｓｏｎＧｏｏｄｍａ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２ｎｄ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ｐｐ．４６－６１．
其等值式含义为：若乙不是甲的部分，则存在乙的部分与甲不相交。

钟焕林：《物质构成与同一性》，《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Ｃｆ．Ｊｏｈｎ，Ｌ．Ｐｏｌｌｏｃｋ．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１６２．
Ｃｆ．Ｍａｒｋ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Ｍｉｎｄ，１９９２，１０１（４０１）：８９－１０５．
张洪铭，胡泽洪：《分体论视角下的名称同一性问题———以晨星一昏星悖论为例》，《世界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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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上的充分必要条件①。这一标准内在地包

含了部分—整体的逻辑关系。因此，由于涉及个

体的部分转变，分体论自然也就可以对个人同一

性问题的分析产生效用。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将更强的分体

论系统应用于本体论研究中的问题。对基础分体

论或者经典分体论增加一定的哲学公设形成的系

统有助于解决更多哲学问题，但可能会削弱分体

论在本体论上的中立性。例如，在ＣＬＭ基础上增
加原子存在公理所形成系统强于 ＣＬＭ，实现这一
点只需要增加原子性（Ａｔｏｍｉｃｉｔｙ）原则作为公理，
该原则指的是所有物体要么是原子要么是原子的

分体和，其公式为：
"#%D%#)51$%D%$)&$!#)

。

不过，对有的物质主义者而言或者科学实在论者

而言，承诺原子这样的实体存在是一件平凡的事

情。在另一些哲学家看来，处理某些涉及到部分

转变的具体问题，增加一些哲学假定并运用分体

论来讨论问题也是必要的。例如，对特修斯之舟

等历时同一性问题，齐硕姆曾提出用“分体论的

本质主义”来加以解决。按照其观点，特修斯之

舟涉及到部分变化时，人们有分歧的原因在于我

们常常在松散的日常意义上使用“部分”一词来

解释部分转变问题，以至于我们很难判断严格意

义上的部分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区分

严格意义部分和松散的日常意义部分，后者作为

非真部分被失去时，对象的身份仍将保持。由此，

他引入严格意义部分（ｓｐａｒｔ）谓词，并提出相应的
严格意义部分公理②。他的这一理论的重要哲学

结论是，严格意义部分对对象是本质的，在不同的

可能世界中，如果物体的本质部分丧失，跨界同一

性就不存在③。齐硕姆的思想体现出了他独特的

本质主义立场，特修斯之舟能够继存，前提在于严

格意义部分保持存在，而被其他替换的部分对整

体的影响是非本质的。至于为什么采用分体论的

本质主义，我们认为一个原因是利用分体论分析

部分关系转变问题总体而言更为中立。即便有人

不赞同齐硕姆的“分体论本质主义”立场，只要在

他的分体论框架中讨论相应的哲学问题，人们也

容易辨别分歧所在。

综上，分体论作为研究部分—整体关系的现

代理论，具有较强的推理能力和良好的直观性。

这就使得分体论能成为分析哲学问题，特别是涉

及部分关系和同一性问题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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